
单价(元)：1,420.00 数量：230.00 单位：个 总金额(元):¥ 326,600.00

单价(元)：29,500.00 数量：3.00 单位：台 总金额(元):¥ 88,500.00

单价(元)：13,800.00 数量：1.00 单位：台 总金额(元):¥ 13,800.00

政府采购合同（货物类）政府采购合同（货物类）

政府采购合同编号： N5118242023000145-1

履约地点：石棉县永和乡正兴路88号

签订地点：石棉县永和乡人民政府

签订日期：2023年08月31日

采购人（甲方）：石棉县永和乡人民政府

地址：石棉县永和乡白马村四组

供应商( 乙方 )： 四川中博聚能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地址：仁寿县普宁街道迎宾大道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与项目行业有关的法律法规，以及 永和乡太阳能光伏发

电项目采购项目的《 磋商文件 》，乙方的《投标（响应）文件》及《中标（成交）通知书》，甲乙双方同意签订本合同。具

体情况及要求如下：

一、标的信息一、标的信息

品目编码品目编码 A02021102 品目名称品目名称 光电设备

采购标的采购标的 光伏发电组件 品牌品牌 英辰

制造商名称制造商名称 英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产地产地 河北省保定市

规格型号规格型号 YC660PSF66G12/2-1500V

品目编码品目编码 A02021102 品目名称品目名称 光电设备

采购标的采购标的 并网逆变器 品牌品牌 古瑞瓦特

制造商名称制造商名称 深圳古瑞瓦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产地产地 广东省深圳市

规格型号规格型号 MAC 50KTL3-X MV

品目编码品目编码 A02021102 品目名称品目名称 光电设备

采购标的采购标的 380V智能动力配电柜 品牌品牌 中博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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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价(元)：132,000.00 数量：1.00 单位：套 总金额(元):¥ 132,000.00

单价(元)：5.00 数量：1,000.00 单位：套 总金额(元):¥ 5,000.00

单价(元)：1,700.00 数量：1.00 单位：台 总金额(元):¥ 1,700.00

单价(元)：14.00 数量：100.00 单位：块 总金额(元):¥ 1,400.00

单价(元)：5.00 数量：500.00 单位：套 总金额(元):¥ 2,500.00

制造商名称制造商名称 四川中博聚能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产地产地 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

规格型号规格型号 1500*700*350

品目编码品目编码 A02021102 品目名称品目名称 光电设备

采购标的采购标的 光伏支架 品牌品牌 四川伟达

制造商名称制造商名称 四川彭州伟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产地产地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

规格型号规格型号

热镀锌100mm*100mm*2.5mm、≥80mm*80mm*2.5mm主梁≥40mm*80mm*2.5mm、檩
条≥40mm*60mm*2.5mm、辅助拉杆≥50mm*50mm*2.5mm、C型支架≥41mm*52mm*2.0
mm；

品目编码品目编码 A02021102 品目名称品目名称 光电设备

采购标的采购标的 光伏扣件、压块 品牌品牌 瑞博源

制造商名称制造商名称 河北瑞博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产地产地 河北省邯郸市

规格型号规格型号 热镀锌U型卡40*60mm

品目编码品目编码 A02021102 品目名称品目名称 光电设备

采购标的采购标的 直流汇流箱 品牌品牌 中博聚能

制造商名称制造商名称 四川中博聚能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产地产地 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

规格型号规格型号 500*500不锈钢

品目编码品目编码 A02021102 品目名称品目名称 光电设备

采购标的采购标的 光伏立柱底板 品牌品牌 四川伟达

制造商名称制造商名称 四川彭州伟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产地产地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

规格型号规格型号 热镀锌200mm*200mm*6mm

品目编码品目编码 A02021102 品目名称品目名称 光电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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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价(元)：4.80 数量：4,000.00 单位：米 总金额(元):¥ 19,200.00

单价(元)：28.00 数量：1,000.00 单位：米 总金额(元):¥ 28,000.00

单价(元)：4.80 数量：1,000.00 单位：米 总金额(元):¥ 4,800.00

单价(元)：4,700.00 数量：1.00 单位：套 总金额(元):¥ 4,700.00

采购标的采购标的 光伏MC4连接 品牌品牌 史陶比

制造商名称制造商名称 温州史陶比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产地产地 浙江省温州市

规格型号规格型号 MC4连接头

品目编码品目编码 A02021102 品目名称品目名称 光电设备

采购标的采购标的 光伏直流专用电缆 品牌品牌 胜华

制造商名称制造商名称 江西胜华电缆电工有限公司 产地产地 江西省鹰潭市

规格型号规格型号 PV1-F4

品目编码品目编码 A02021102 品目名称品目名称 光电设备

采购标的采购标的 交流电缆 品牌品牌 鑫川

制造商名称制造商名称 成都鑫川电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产地产地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

规格型号规格型号 BVL120mm\BVL70mm\BVL50mm\BVL35mm

品目编码品目编码 A02021102 品目名称品目名称 光电设备

采购标的采购标的 穿线波纹管 品牌品牌 多联

制造商名称制造商名称 成都多联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产地产地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

规格型号规格型号 50mm防火绝缘套管

品目编码品目编码 A02021102 品目名称品目名称 光电设备

采购标的采购标的 电站系统监控 品牌品牌 古瑞瓦特

制造商名称制造商名称 深圳古瑞瓦特能源有新公司 产地产地 广东省深圳市

规格型号规格型号 4G通讯模组

合计金额人民币（大写）：合计金额人民币（大写）：陆拾贰万捌仟贰佰元整陆拾贰万捌仟贰佰元整 （（¥628,200.00 ））

二、货物要求二、货物要求

1.供应商为本项目提供的所有货物、辅材中属于《国家强制性货物认证目录》范围内货物的，均通过国家强制性货物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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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取得认证证书。供应商为本项目提供的所有货物、辅材符合现行的强制性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

2.包装完整，送货上门安装调试

3.质保期，整体设备保质一年(质保期为验收合格之日起开始计算)，光伏组件保质25年（非人为损坏和自然灾害引起的)

，其他电子元件及附件保质3年。

 

三、合同定价方式、付款进度和支付方式三、合同定价方式、付款进度和支付方式

合同定价方式：固定总价

期次期次 支付金额（元）支付金额（元） 计划支付日期计划支付日期 收款人收款人 支付说明支付说明

1 251,280.00 2023-09-20 四川中博聚能光伏发电有限

公司

合同签订之日起5日后，
签订合同后，支付合同总

金额的40%。

2 376,920.00 2023-09-30 四川中博聚能光伏发电有限

公司

合同签订之日起15日后
，安装完毕、验收合格后

，支付合同总金额的60%
。

四、交货时间、地点和方式四、交货时间、地点和方式

1.交货时间：合同签订起5日内，送货上门，按项目设计图，开始安装调试。

2.交货地点：石棉县永和乡正兴路88号（永和乡人民政府驻地）

五、履约保证金五、履约保证金

是否收取履约保证金：否

六、验收标准和方法六、验收标准和方法

1.本项目采购人将按照合同约定，依据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

指导意见》(财库(2016) 205号)的要求及国家行业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方法和内容组织验收。

2.按照合同约定，所提供光伏板运行总装机量不低于150千瓦，并电上网试运行调试期10天。

七、甲方的权利和义务七、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有权依据双方签订的合同对乙方提供的货物进行验收。当验收结果未达到标准时，有权依据合同约定对乙方不符合

要求及评标样本的设备或产品拒绝接收。

2.甲方有权监督乙方对所交付设备进行安装调试，并督导完成。

3.甲方有权监督乙方的售后服务，并对乙方售后服务不符合合同要求加以指出乃至追究合同责任。

4.根据本合同规定，按时向乙方支付应付货物费用。

5.国家法律、法规所规定由甲方承担的其它责任。

八、乙方的权利和义务八、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根据本合同的规定向甲方收取相关货物费用。

2.接受项目行业管理部门及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接受甲方的监督。

3.应为安装调试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安装调试期间所有安全责任自负。

4.国家法律、法规所规定由乙方承担的其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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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 石棉县永和乡人民政府（盖章）

法定（授权）代表人：王东

地 址：石棉县永和乡白马村四组

开户银行：石棉农商银行

账号：88180120001572086

签订日期： 2023年08月31日

乙方 ： 四川中博聚能光伏发电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授权）代表人： 潘诗河

地 址：仁寿县普宁街道迎宾大道

开户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仁寿支行

账号： 51050169710800002524

签订日期： 2023年08月31日

 

九、违约责任九、违约责任

1.若甲方无法按照合同约定按时向乙方支付货物费用，需提前告知乙方，并由乙方同意。

2.因甲方原因导致变更、中止或者终止政府采购合同的，应对乙方受到的损失予以赔偿或者补偿。

十、不可抗事件处理十、不可抗事件处理

1.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行期可延长，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影响期相同。

2.受阻一方应在不可抗事件发生后尽快用电话通知对方并于事故发生后60天内将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等用特快专递或

挂号信寄给对方审阅确认。

3.不可抗事件延续90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

十一、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十一、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

合理磋商

十二、合同生效及其他十二、合同生效及其他

1.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或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2.政府采购合同履行中，甲方需追加与合同标的相同的货物的，在不改变合同其他条款的前提下，可以与乙方协商签订补

充合同，但所有补充合同的采购金额不得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的百分之十。补充协议签订后，报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方可作为主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本合同一式3份，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甲方持有1份，乙方持有1份，同级财政部门备案1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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